
 

輔具相關表單填寫說明 

一、財產借據及輔具借用單填寫說明 

依據「臺北市身心障礙教育工作手冊」之「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

特殊教育教具輔具流通原則」，凡與本中心借用之輔具，均需填寫「財產借據」

(附件三)並核章，影本自存並將正本寄至臺北市北區特教資源中心(聯絡箱號碼

156)。 

註1：「財產借據」內文借用期限請填"本年度8月1日"至"下年度7月31日"，

每一新學年度續借需再立新借據。 

註2：「財產借據」請附上輔具整體照片及財產標籤照片，務必為彩色照片供

本中心檢核。 

註3：本中心提供之輔具以在校內使用為主，若輔具需供學生在家或校外使

用，需經治療師確認必要性及安全性後，請家長填寫「輔具借用單」，

完成後正本由校方留存，掃描影本以電子郵件寄至北區特教資源中心輔

具服務組公務電子信箱(1603@tpmr.tp.edu.tw)備查並電話確認後，方可

出借。 

註4：若輔具交付後一週內未收到「財產借據」，中心將發文至貴校稽催，敬

請見諒。 

 



 

 

 



 

二、輔具申請流程及建議單填寫說明 

1. 發現輔具需求(家長、老師或治療師發現) 

2. 提出輔具需求(老師或治療師提出): 填寫輔具建議單 

(1) 學生有專團服務：因考量巡迴治療師到校(到宅)服務時數少，當發現

學生疑似有輔具需求時，向治療師提出確認學生輔具需求後，由老師

填寫「輔具建議單」(或治療師協助於服務以外時間填寫)，尺寸部分

不需量測。 

(2) 學生無專團服務：若發現學生疑似有輔具需求，由老師填寫「輔具建

議單」第一頁，於治療師欄位填寫「無」，如圖1。 

 

圖1. 

 

3. 輔具建議單核章 

(1) 在校學生:將建議單填寫完畢後，需個管老師、特教組長及治療師核章(若

非治療師填寫，則免)，再以聯絡箱寄至北區特教資源中心(156)輔具服務組

蔡佳芸治療師。(如圖2) 

圖2 



 

 

(2) 在家教育學生：由治療師或巡迴老師將建議單填寫完畢後簽章，送至在家教

育組長核章，最後交由學校個管老師、特教組長核章後，以聯絡箱寄至北區

特教資源中心(156)輔具服務組蔡佳芸治療師(如圖3)。 

 

圖3 

 

 

4.輔具評估:中心收到輔具建議單後，會盡速聯繫並安排評估時間 

(1)在校學生：輔具評估時學生務必在場，個管老師/了解學生需求之老師也必

須在場，評估時間依學生狀況及輔具而定。 

(2)在家教育學生：考量老師排課時間，老師可以不在場，中心會直接與家長聯

繫安排評估時間。 

5.輔具製作:約3個月 

6.輔具交付:由中心治療師及廠商交付 

(1)在校學生：中心會與學校聯繫交付時間，交付時學生、個管老師等需在場，

由中心治療師及廠商協助調整並指導輔具正確使用方式，確認沒問題後組

長、老師、治療師、廠商於輔具交付表簽章，輔具交付表由北區收存(如圖

4)。 

(2)在家教育學生：因考量老師排課時間，在家教育學生輔具交付時老師可以不

在場，中心會直接與家長聯繫輔具交付時間，由中心治療師及廠商協助調整

並指導輔具正確使用方式，確認沒問題後家長、治療師、廠商於輔具交付表

簽章，輔具交付表由北區收存(如圖4)。 

 



 

圖4 



 

 

三、輔具維修單填寫說明 

1. 「輔具維修單」茲供學校報修輔具(北區特教資源中心借出的)使

用，填畢後請將電子檔命名為：輔具維修單(○○國小 ○○○_○○

○○○○ XXX年(民國)/XX月/XX日).doc，如上依序填入：校名、學

生姓名、輔具名稱、日期，e-mail至 1603@tpmr.tp.edu.tw , e-mail標

題亦用上述"檔名"即可。我們會儘速為您處理，謝謝您的幫忙!! 

2. 本中心提供的輔具若需維修時，麻煩學校務必填寫「輔具維修

單」並回傳至本中心，由本中心安排廠商維修。倘若學校未先將維

修單傳至本中心，而直接聯繫並請廠商處理，恕本中心無法依核銷

程序支付相關維修費用! 

 



 

 

四、輔具歸還單填寫說明 

1. 「輔具歸還通知單」茲供學校歸還向本中心借出之輔具使用，請

依照治療師建議並審慎評估學生仍否需使用此項輔具。填寫時請務

必確認輔具之財產編號是否正確，核章完畢以聯絡箱或寄送至北區

特教資源中心(聯絡箱號碼156)。  

2. 歸還之輔具請確保配件齊全，確實擦拭(或清洗)乾淨並完成消

毒；請於輔具正面明顯處貼妥紙條，清楚註記『學校、學生姓名、

財產編號及分號、載送日期』。若為中心派廠商載送，請貴校務必

協助將輔具推至方便載送之地點(如：警衛室、大門)。   

3.若貴校無法配合，廠商將不會載送，改由學校自行歸還至北區。  

4.本頁無需影印。 

4. 若有其他疑問，請參閱「臺北市身心障礙教育工作手冊」之「本

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特殊教育教具輔具流通原則」，或致

電北區特教資源中心輔具服務組 2874-9117#1603。  



 

 


